昆明市呈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
关于报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25年

年度经营情况报告的通知

区属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

按照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00号）第三十六条和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做好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及年度报告公示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现将呈贡区2025年度经营情况报告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报告对象

2025年12月31日前在呈贡区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，并经呈贡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许可或备案（含分支机构）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

二、年度报告提交材料

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25年年度报告信息表（见附件）。

三、报送时间

2026年2月14日以前。
报送方式：电子版（需加盖公司公章）形式发送至邮箱36166882@163.com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邵枚0871-67472909。

四、未履行年度报告法律责任
依据《人务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规定：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提交年度经营情况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违反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。

五、年度报告审核

对行政许可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由我局依照行政许可条件进行审核。经审核合格的，由我局予以记载，并在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正、副本上加盖“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专用章”。

对业务备案（含分支机构）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由我局进行复核，复核合格的，由我局予以记载，并在《人力资源服务备案证》正、副本上加盖“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专用章”。

附件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25年年度报告信表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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